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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
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萬科置業（海外）有限公司
Vanke Property (Oversea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36）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萬科置業（海外）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46,903 45,395
服務成本 (10,696) (10,798)  

毛利 36,207 34,597
其他收入 4 156 2,771
行政開支、租務及市場推廣開支 (7,048) (6,052)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加 21,374 35,300  

經營盈利 50,689 66,616
融資收入 5(a) 1,535 970
融資成本 5(a) – (21)  

52,224 67,565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虧損） 125 (10)  

除稅前盈利 5 52,349 67,555
稅項支出 6 (6,105) (5,549)  

期內及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及
 全面收益總額 46,244 62,006  

港幣 港幣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7 0.12 0.16  

本公司股東已獲派及應獲派之股息詳情載於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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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機器及設備 264 312
投資物業 9 1,726,290 1,700,8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9,743 484,036
添置投資物業之預付賬款 7,981 2,095
遞延稅項資產 – 186

  

1,744,278 2,187,43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030 5,951
土地招標按金 – 25,00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10 495,907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16,297 703,922

  

1,217,234 734,873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26,937) (26,412)
應付予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2,000) (2,008)
應付稅項 (5,350) (2,453)

  

(34,287) (30,873)
  

流動資產淨值 1,182,947 704,0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27,225 2,891,4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520) (33,292)

  

資產淨值 2,892,705 2,858,1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95 3,895
儲備 2,888,810 2,854,252

  

總權益 2,892,705 2,85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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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而其香港主要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花園道1號中銀大廈55樓。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及管理以及物業發展及融資業務。

董事會認為，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萬科」）乃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該公司為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股份分別於香港聯交所及深圳證
券交易所上市。

2.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本公佈所載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惟乃摘錄自該報告。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相
同會計政策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此等修訂對中期財務資料內所編制或呈列本集團當前或過往
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
準則或詮釋。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須作出影響政策之應用以及年內
截至目前為止之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報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與此
等估計或有差異。

中期財務資料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附註包括對理解自二零一六年年
度財務報表結算以來本集團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解釋。此等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要求
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此外，本
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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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主要基於分部盈利評估營運分部表現。分部盈利指分部賺取之盈
利，撇除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扣除未分配收入）、融資收入、融資成本及稅項支出。

本集團已按與提供予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以分配資源及評估業務表現之內部報告一
致之方式呈列下列兩個分部：

租務及物業管理： 出租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以賺取租金及管理費收入，並長遠從物
業升值中獲益

物業發展及融資：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其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及融資

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租務及
物業管理

物業發展
及融資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46,903 – 46,903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前之分部業績 35,310 125 35,435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加 21,374 – 21,374

   

分部業績 56,684 125 56,809
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扣除未分配收入） (5,995)
融資收入 1,535

 

除稅前盈利 52,349
稅項支出 (6,105)

 

期間盈利 4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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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租務及
物業管理

物業發展
及融資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45,395 – 45,395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前之分部業績 36,464 (10) 36,454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加 35,300 – 35,300
   

分部業績 71,764 (10) 71,754

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扣除未分配收入） (5,148)

融資收入 970

融資成本 (21)
 

除稅前盈利 67,555

稅項支出 (5,549)
 

期間盈利 62,006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提前終止租約自租戶收取之補償金 96 2,723

其他 60 48
  

156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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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盈利

除稅前盈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收入及成本
融資收入
— 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之利息收入 (1,535) (970)

  

融資成本
— 應付予中介控股公司款項之利息開支 – 21

  

(b) 其他
折舊 48 48

向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53 39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酬金） 4,034 3,276

自投資物業之應收租金扣除直接開支
 港幣10,696,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港幣10,798,000元） (36,207) (34,597)

  

6.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692 4,03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 (3)
  

4,691 4,036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異 1,414 1,513
  

6,105 5,549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間估計應課稅盈利之16.5%（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5%）作出撥備。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支出港幣1,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計入期
間聯營公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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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港幣46,244,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港幣62,006,000元）及期間內已發行股數389,527,932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389,527,932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8. 股息

(a) 中期期間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b) 於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付之過往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期間內批准及派付之過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0.03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港幣0.03元） 11,686 11,686

  

9. 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700,810 1,619,900

添置 4,106 –

公允價值收益 21,374 80,910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726,290 1,700,810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重新估值。有關估值由獨立測量師行仲量聯
行企業評估及諮詢有限公司進行，其員工包括具備豐富經驗且近期曾就有關地點及類別
之物業進行估值之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乃按物業現有租約所產生
租金收入淨額，當中計及租約的歸復收入潛力，再將該租金收入按適當的資本化率撥充
資本以釐定市值，及參考相關市場上可取得的可資比較銷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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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資產淨值 3,427 3,302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非即期部分）（附註 (b)） 6,316 480,734
  

9,743 484,03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即期部分）（附註 (b)） 495,907 –
  

附註：

(a) 本集團 (1)於Ultimate Vantage Limited（「UVL」）擁有20%股權，該公司獲授權發展位於西
鐵荃灣西站之物業項目（「TW6項目」）；及 (2)於Gold Value Limited（「GVL」）擁有20%股權，
該公司從事向TW6項目買家提供按揭貸款。

(b)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包括︰

(i) 應收UVL之款項港幣495,907,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80,734,000元），
為無抵押、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2.2厘計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預計有關款項將於一年內收回，故已分類為流動資產。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金額預期於一年後收回，故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ii) 應收GVL之款項港幣6,316,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為無抵押、
按港元最優惠利率減年利率2.1厘計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預計有關款項將於一年
後收回。

(c)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其中包括）Wkdeveloper Limited（「Wkdeveloper」，
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擁有UVL之20%股本權益）、UVL另一股東、UVL另一股東之
母公司（「合營夥伴」）及UVL訂立股東協議（「股東協議」），以規管UVL股東彼此間之關
係及UVL事務之管理。

根據股東協議之條文，本公司及合營夥伴同意，倘發生違約事件，非違約一方有權
購入違約一方及其聯屬公司所佔全部UVL權益。該項權利屬於雙向性質，本公司或
合營夥伴均無就獲對方授出上述權利已付或應付任何代價。有關交易之詳情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之通函內披露。



– 9 –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370 1,009

未攤銷應收租金 1,928 1,773

其他應收款項 82 372

其他按金 2,511 2,464

預付賬款 139 333
  

5,030 5,951
  

應收賬款主要為本集團投資物業租戶之應收租金。本集團有既定之租金收取信貸政策。
新簽訂之租約或客戶之信貸質素乃根據本集團既定之政策進行評估。當應收賬款逾期15

日，即每兩星期發出提示通知書；倘應收賬款逾期兩個月，本集團將採取法律行動。一般
情況下，本集團不會要求租戶提交任何抵押品。基於收入確認日期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
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357 954

31至90日 13 55
  

370 1,00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集團之應收賬款被個別釐定為出現減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應付款項 2,462 2,024

已收按金 22,998 22,666

應計費用 1,477 1,722
  

26,937 26,412
  

除就物業收取之租務及其他按金港幣11,158,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2,689,000元）及其他應付款項港幣333,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預期將於一
年後償還外，所有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預期將於一年內支付或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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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收入來自出租麗晶中心單位及泊車位之租金收入。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收入為港幣46,9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45,400,000元），增幅為3%。增長主要由於期間內由麗晶
中心之單位平均租金及停車場出租收入提升所帶動。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麗晶中心之投資公允價值為港幣1,726,300,000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700,800,000元），增幅為1%。本集團投資
物業之估值方法並無變動，包括資本化率。抵銷添置投資物業港幣4,100,000元
後，上半年錄得公允價值收益港幣21,4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港幣35,300,000元）。

扣除麗晶中心公允價值變動後，本集團於期間內之相關盈利為港幣24,900,000
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6,700,000元），減幅為7%。相關
盈利減少主要由於行政開支增加及就提前終止租約自租戶收取之補償金減少
所致。

租務及物業管理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包括位於香港新界葵涌和宜合道63號及打磚坪街70號麗晶
中心若干部分（「該物業」）。本集團擁有總建築面積約657,000平方呎，相當於麗
晶中心之總建築面積64%。

於期間內，本集團重續大部分租約，續租租金均有調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 十 日，該 物 業 出 租 率 維 持 於93%之 高 水 平（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92%），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平均租金為每平方呎港幣9.4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平方呎港幣9.4元）。除每月租金外，租戶需負責向業主
繳交物業管理費用，此管理費用收入列賬為本集團收入一部分。出租麗晶中
心單位及泊車位所得收入總額為港幣46,9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港幣45,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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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之經營毛利為港幣36,2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34,600,000元），成本收入比率為23%（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4%）。於二零一六年十月，本集團開始升級麗晶中心之空調系統，將現有空
調系統更換成具有更佳能源效益及製冷效能的環保製冷系統。更換工程計劃
於二零一七年完成，預算開支約為港幣35,000,000元。

扣除物業管理費、停車場管理費用、代理佣金及其他營運費用後但未計及該
物業公允價值變動前之期間分部盈利為港幣35,3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36,500,000元）。有關減少乃由於就提前終止租約自租
戶收取之補償金減少所致。

物業發展及融資

本集團之發展中物業指於本集團佔20%權益之聯營公司Ultimate Vantage Limited
（「Ultimate Vantage」）之投資。Ultimate Vantage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專為發展西
鐵荃灣西站六區物業發展項目（「TW6項目」）而成立之特殊目的公司。TW6項目
又稱柏傲灣，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首次推出發售時反應熱烈。截至本公
佈日期，約97%單位已預售，所得款項總額約為港幣94億元。TW6項目之發展
進度已達上蓋結構階段，並預期於二零一八年八月竣工。

本 集 團 佔20%權 益 之 聯 營 公 司Gold Value Limited（「Gold Value」）由 本 集 團 與
Ultimate Vantage之合營夥伴（「TW6夥伴」）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成立，以按市場
條款向TW6項目買家提供第一及第二按揭融資（「提供按揭」）。Gold Value業務
之資金由本集團與TW6夥伴按個別基準及各自於Gold Value之股權比例，以計
息股東貸款之形式提供。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Ultimate Vantage及Gold Value之投資總額為
港幣505,6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84,000,000元）。有關增加
主要由於就TW6項目物業發展、銷售及市場推廣以及其他開支提供資金而墊
款港幣15,200,000元及就提供按揭墊款港幣6,300,000元。

期間內，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盈利港幣125,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分佔虧損港幣10,000元）。分佔盈利增加乃由於Gold Value就提供按
揭賺取收入。

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於期間內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扣除未分配收入）為港幣6,000,000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5,100,000元）。增加主要由於期間內員工成
本及應付中介控股公司萬科置業（香港）有限公司（「萬科香港」）之管理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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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收入及成本

供股所得款項淨額自二零一五年八月起存入銀行賺取利息。於期間內融資收
入為港幣1,5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000,000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動用部分供股所得款項悉數償還本集
團之銀行借貸。自此再無安排新銀行融資。因此，本集團於期間內之融資成
本微不足道。

財務回顧

供股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本集團透過按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每持有兩股本公
司現有股份獲配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港幣8.04元之認購價
進行供股（「供股」），籌集所得款項淨額港幣1,032,200,000元。

供股所得款項淨額港幣1,032,200,000元原擬用於向萬科購入一項位於香港灣仔
區之發展中物業（「潛在收購事項」）。經友好磋商後，本公司與萬科未能就潛在
收購事項之建議條款及條件達成協議。因此，董事會議決擱置潛在收購事項，
並將供股之剩餘所得款項淨額（即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總所得款
項淨額其中港幣323,000,000元用於償還結欠銀行貸款後剩餘之港幣709,200,000元）
用於撥付其他物業收購機會。

本集團其後發現多項資金需求。由於手頭自由現金不足以及其他可用資金來
源成本高昂或用途受到限制，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本集團決議將可供收購土地或物業項目的供股剩餘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如
下：

(i) 最多約港幣65,000,000元用於撥付不包括在授予Ultimate Vantage以提供發展
TW6項目之資金之銀行融資（「TW6銀行融資」）許可用途內之銷售及市場推
廣開支及其他支出；

(ii) 最多港幣35,000,000元用於升級麗晶中心之空調系統；

(iii) 最多港幣350,000,000元用於透過Gold Value提供按揭；及

(iv) 餘額約港幣259,200,000元用於收購土地或物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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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重新分配前

按二零一六年
八月九日
所公佈

重新分配後

按二零一七年
六月五日
所公佈

重新分配後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已動用金額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未動用金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購土地或物業 709.2 609.2 259.2 – 259.2
透過Gold Value提供按揭 – – 350.0 (6.3) 343.7
不包括於TW6銀行融資許可
 用途內之銷售及市場推廣
 開支及其他支出 – 65.0 65.0 (17.4) 47.6
升級麗晶中心之空調系統 – 35.0 35.0 (11.8) 23.2

     

總計 709.2 709.2 709.2 (35.5) 673.7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有關變更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之公佈。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之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權 益 為 港 幣2,892,700,000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858,100,000元）。增加乃由於本公司股東
應佔期間內盈利港幣46,200,000元減派付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港幣11,700,000元
所致。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並 無 任 何 計 息 債 務 及 未 提 取 銀 行 融 資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
結餘及現金為港幣716,3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03,900,000
元），其中港幣673,7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76,400,000元）
來自剩餘之供股所得款項。本集團已重新分配供股之剩餘所得款項以為其可
預見業務需求提供資金。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目前並無承擔債務，於有需要時
可作為額外現金資源。計及上述各項，預期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其
目前需求。

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香港營運業務，其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計值，故並無匯率波動
之風險。

由於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計息債務，故並無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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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升級麗晶中心空調系統將產生之資本開
支承擔港幣23,2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2,900,000元），其中
港幣19,0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7,100,000元）已訂約，而
港幣4,2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800,000元）已獲授權但未
訂約。

或然負債及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或然負債及財務擔保：

(i) 公司擔保港幣960,0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60,000,000元），
作 為TW6銀 行 融 資 之 抵 押。公 司 擔 保 乃 按 個 別 基 準 以 及 按 本 集 團 於
Ultimate Vantage 20%股權之比例作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為數合共
港幣4,800,000,000元之TW6銀行融資當中，Ultimate Vantage已動用其中港幣
2,014,3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388,300,000元）。根據上
巿規則，提供有關擔保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並已獲本公司控股股東批
准。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公佈及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之通函。

(ii) 公 司 擔 保 合 共 港 幣568,000,000元（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港 幣
568,000,000元），作為Ultimate Vantage就TW6項目預售申請向香港政府發出之
承諾書所獲授銀行融資之抵押（「財務承諾融資」）。公司擔保乃按個別基準
以 及 本 集 團 於Ultimate Vantage 20%股 權 之 比 例 作 出。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為 數 合 共 港 幣2,840,000,000元 之 財 務 承 諾 融 資 當 中，Ultimate 
Vantage已動用其中港幣2,407,7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407,700,000元）。根據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擔保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
並已獲本公司控股股東批准。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
八月十一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二日之通函。

資產抵押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並 無 質 押 任 何 資 產（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無）。

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所持有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期間內，並無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所持有任何其他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收
購或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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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六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名）。由於僱員數目於二零一六年五月有所增加（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 名），於 期 間 內，員 工 成 本（包 括 董 事 酬 金）增 至 港 幣4,000,000元（截 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3,300,000元），應付萬科香港之管理費
則增至港幣1,2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700,000元）。
應付萬科香港之管理費乃就向本集團提供行政及管理服務按成本基準收取。

執行董事因應本集團業務需要，定期檢討本集團之員工配備充足情況。倘本
集團招聘員工，彼等的薪酬及福利待遇將按照市況並根據個別職責及表現釐定。
所有合資格之香港僱員均參加一項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本集團亦酌
情給予其他僱傭福利。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展望

於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香港經濟錄得良好表現，本地生產總值年度增長3.8%。
受惠於全球經濟活動持續復甦帶動外貿增長以及訪港旅客回升及內需強勁利
好本地零售銷售等因素，香港之租賃活動維持蓬勃。儘管充斥英國脫歐磋商
結果及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的政策變動等不明朗因素，預期全球經濟復甦步伐
將於本年度下半年持續。在此情況下，預其本集團之香港投資物業麗晶中心
於本年度將維持穩定表現。

儘管政府近期採取措施壓抑樓市，惟香港住房價格仍持續上升。超低息環境、
反映接近全民就業之穩健勞工市場及內地買家需求增加均令致住宅物業價格
上升。因此，政府土地招標之競爭相當激烈，土地價格往往超出市場預期上限。
然而，本集團過往多番嘗試透過政府招標收購土地，均未有成功。有鑑於此，
本集團將探索更多物業收購渠道並分散目標，以審慎嚴謹的態度投資其現金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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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列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規定：

守則條文A.2.1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主席與行政總裁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一日以來，本公司並未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守則條文A.2.2
至A.2.9下主席與行政總裁所有職責目前由執行董事張旭先生及闕東武女士分
擔。

董事會認為，鑑於本集團之規模及複雜程度，目前安排屬充足。當本集團擴
大業務規模時，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候考慮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A.2.7

守則條文A.2.7規定主席應在執行董事避席下至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一次會議。

由於本公司並未委任董事會主席，故此守則條文並不適用於本公司。

守則條文F.1.3

守則條文F.1.3規定公司秘書應向董事會主席及╱或行政總裁匯報。

於期間內，由於本公司並無主席及行政總裁，故公司秘書已向執行董事匯報。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整段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本公司
亦已就有關僱員（按企業管治守則所界定該詞之涵義）買賣本公司證券事宜設
定內容不比標準守則寬鬆之書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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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

本集團於期間內之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惟經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畢馬
威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根 據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佈 之 香 港 審 閱 工 作 準 則 第2410號
「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其未經修改之審閱報
告載於即將寄予股東之中期報告內。中期財務資料亦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審閱。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業 績 公 佈 登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站www.vankeoverseas.com及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上述
網站。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張旭先生、闕東武女士

非執行董事：
陳志裕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維曦先生、羅芷妍女士、岑信江先生

承董事會命
萬科置業（海外）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闕東武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